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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乡村振兴局文件

株振局发〔2024〕1号                      


关于印发《开展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关评选活动的
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乡村振兴局：
现将《开展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关评选活动的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株洲市乡村振兴局      
                              2024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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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关评选活动的方案

2023年，全市乡村振兴系统围绕在全省“争先进位”工作目标，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咬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经研究并请示市委、市政府领导同意，在全市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三个十大”评选活动，特制定此方案。
一、评选内容
（一）评选“十大典型案例”。对各县市区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工作落实、政策保障、机制完善等方面改革创新、打造亮点，取得显著效果的，评选10个典型案例。 
（二）评选“十大增收能手”。重点在脱贫户、监测户群体中遴选增收致富能力较强的对象，兼顾联农带农较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评选10名增收能手。
（三）评选“十大业务标兵”。对全市乡村振兴系统在贫困监测、开发指导、项目管理、乡村建设、督查考核等方面业务精湛、表现突出，从事乡村振兴工作两年及以上，副处级以下的干部中，评选10名业务标兵。
二、评选程序
（一）申报推荐（2月1日—2月20日）。各县市区乡村振兴局按照优中选优的原则，炎陵县、茶陵县、攸县、醴陵市、渌口区每类推荐不超过2个名额，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每类推荐1个名额。
（二）组织评选（2月20日—2月25日）。市乡村振兴局组建评选委员会，对县市区推荐的典型案例、增收能手、业务标兵组织评选，评选结果报送相关市领导审定。
（三）表彰激励（3月上旬）。对评选的十大典型案例、增收能手、业务标兵进行表彰奖励，分别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并在市主流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三、评选要求
（一）严格把关推荐。县市区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认真总结提炼今年工作的成效、亮点，形成高质量的推荐材料；要择优、公平公正推荐对象，对涉嫌违纪违法等有负面影响的对象不得推荐，确保评选对象经得起检验。 
（二）明确工作责任。成立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三个十大”评选活动委员会，由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刘湘元担任主任，副局长刘华章、谭帅担任副主任，市乡村振兴局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办公室设市乡村振兴局综合科，负责牵头组织活动开展。各县市区乡村振兴局要相应安排专人负责活动的宣传发动、申报推荐工作。
（三）加强舆论宣传。对评选出的“三个十大”，市县两级要以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出良好的舆论氛围，凝聚起更大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正能量。

附件：1.“十大典型案例”推荐表
      2.“十大增收能手”推荐表
      3.“十大业务标兵”推荐表


















附件1
“十大典型案例”推荐表
	推荐县市区
	
	典型案例名称
	

	（推荐材料不超过2000字）



附件2
“十大增收能手”推荐表
	推荐县市区
	
	所在乡镇、村
	

	姓  名
	
	从事工作（或职务）
	

	（推荐材料不超过1000字）




附件3
“十大业务标兵”推荐表
	推荐县市区
	

	姓 名
	
	职 务
	

	从事乡村振兴时间（年）
	
	级 别
	

	（推荐材料不超过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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